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609號

聲  請  人  陳永昇  

相  對  人  李陳昭  

            陳永昌  

0000000000000000

            陳永富  

            陳永明  

            陳永貴  

            陳靜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

0地號、面積84.24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訴

外人陳磘所有，並借名登記於相對人陳永富名下，嗣陳磘逝

世，系爭土地經法院判決為陳磘遺產，由繼承人即兩造公同

共有。又系爭土地部分共有人即相對人陳永昌、陳永富、陳

永明、陳靜枝、李陳昭（下稱陳永昌等5人）於系爭土地尚

未辦理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

地予第三人，並簽約收取三成訂金強行代繳系爭土地之土地

增值稅；惟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出售系爭土地並未經全體繼

承人同意，且違反聲請人母親不得出售系爭土地之遺願，更

在繼承程序未完成前，即逕行與買方簽約並約定移轉所有

權，顯已違反民法第759條規定，況聲請人迄今尚未收受相

對人陳永昌等5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渠等依土地

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自非合法。而聲請人將提

起共有物分割之訴，以保全對系爭土地之持分，為防止相對

人陳永昌等5人以多數決強行移轉登記系爭土地予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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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聲請人日後無法救濟，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

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之

處分。並聲明：㈠禁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就系爭土地為任

何讓與、設定負擔、簽約、移轉登記、代繳稅款或其他處分

行為。㈡禁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及其代理人就系爭土地向

稅捐機關繳納土地增值稅或辦理任何登記、過戶或相關申請

手續。㈢暫時維持現狀，待本件繼承登記完成或本案繼承及

共有爭議確定前，相對人不得對系爭土地為任何處分或登記

行為。

二、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

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

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

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原因，應由聲請該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

之，苟不能釋明此情事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

暫時將態之必要。是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有急迫之

保全必要性，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其釋明之

不足，應依具體個案，就聲請人因假處分所得利益、不許假

處分所受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利益暨公益等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628號裁定

意旨參照）。又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

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共有物，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

係，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分割共有物

之訴，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

共有物之權利。共有人就上開權利行使如發生衝突，共有人

之一方，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

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固非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

定，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但法院應就聲請人因該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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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利益、不許處分可能受有之損害暨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

損害等情衡量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104年

度台抗字第12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惟相對人陳永

昌等5人於未辦理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

出售系爭土地予第三人，且未通知聲請人等情，業據提出系

爭土地登記謄本、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臺北仁愛路郵局33

5號存證信函、對話紀錄截圖、土地買賣契約書為證，足見

兩造間就共有之系爭土地應如何處分存有爭執，應認聲請人

就本件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必要性）：　

　  聲請人雖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公同共有，相對人不得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每坪新臺幣（下同）255萬元、總價

約6,500萬元出售系爭土地，且買受人以不當方式防堵聲請

人之優先承買權，損害聲請人之權益云云。惟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5項規定，同法條第1項至第4項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其立法意旨在於兼顧共有人權益之範圍內，促進共有物之有

效利用，以增進公共利益；同條第1項所稱共有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之處分，如為讓與該共有物，即係讓與所有權；而共

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例，性質

上與所有權並無不同，是不動產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

者，其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之規

定。又依聲請人提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載系爭土地總價

款為6,497萬4,000元，堪認聲請人所提分割共有物之訴之訴

訟標的價額應逾150萬元，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參酌各

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

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

計為6年，則相對人在預估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期間內參酌法

定利率計算結果，不能即時取得價金可能發生之法定遲延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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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損失為1,949萬2,200元（計算式：64,974,000元×5%×6＝1

9,492,200元）；惟聲請人並未具體釋明若不許定暫時狀態

處分所受損害為何，難認聲請人有何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

急迫危險其他相類似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況土

地交易價格乃受市場行情、景氣及購買者意願等諸因素影

響，時有波動，若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全部為處分，恐將

造成相對人喪失出售系爭土地之最佳時機，或使兩造均蒙受

不利益之情形。復參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目的在消滅共有

關係，促進土地之利用，為平衡兼顧其他共有人之權利，已

賦予少數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而聲請人亦已民事陳報狀

稱相對人業已通知其行使優先承買權，並提出板橋站前郵局

存證號碼431號存證信函為據，是聲請人本可依法行使優先

購買權，難認其空言主張受有權益之損害為可採。則聲請人

雖已釋明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惟就本件應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原因，即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

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等情形，則未盡釋

明之責，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亦無足以補之，是本件

並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聲請人之聲請，並無理由，不

應准許。

　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規定，觀其立法理由乃在保障

當事人權益，並期法院為正確判斷。本件雖未令相對人陳述

意見，惟本院既就聲請人提出聲請，綜觀全卷資料並職權查

閱有關資訊後，做成駁回聲請之判斷，自不影響相對人權

益，客觀上亦難期待相對人為聲請人有利之陳述，尚無從影

響聲請人權益，縱未令相對人陳述意見，仍與前揭規定亦意

旨無違，附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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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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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全字第609號
聲  請  人  陳永昇  
相  對  人  李陳昭  
            陳永昌  


            陳永富  
            陳永明  
            陳永貴  
            陳靜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面積84.24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陳磘所有，並借名登記於相對人陳永富名下，嗣陳磘逝世，系爭土地經法院判決為陳磘遺產，由繼承人即兩造公同共有。又系爭土地部分共有人即相對人陳永昌、陳永富、陳永明、陳靜枝、李陳昭（下稱陳永昌等5人）於系爭土地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予第三人，並簽約收取三成訂金強行代繳系爭土地之土地增值稅；惟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出售系爭土地並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且違反聲請人母親不得出售系爭土地之遺願，更在繼承程序未完成前，即逕行與買方簽約並約定移轉所有權，顯已違反民法第759條規定，況聲請人迄今尚未收受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渠等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自非合法。而聲請人將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訴，以保全對系爭土地之持分，為防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以多數決強行移轉登記系爭土地予第三人，致聲請人日後無法救濟，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並聲明：㈠禁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就系爭土地為任何讓與、設定負擔、簽約、移轉登記、代繳稅款或其他處分行為。㈡禁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及其代理人就系爭土地向稅捐機關繳納土地增值稅或辦理任何登記、過戶或相關申請手續。㈢暫時維持現狀，待本件繼承登記完成或本案繼承及共有爭議確定前，相對人不得對系爭土地為任何處分或登記行為。
二、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應由聲請該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苟不能釋明此情事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將態之必要。是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有急迫之保全必要性，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其釋明之不足，應依具體個案，就聲請人因假處分所得利益、不許假處分所受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暨公益等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62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共有物，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係，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之權利。共有人就上開權利行使如發生衝突，共有人之一方，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固非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但法院應就聲請人因該處分所得利益、不許處分可能受有之損害暨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等情衡量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2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惟相對人陳永 昌等5人於未辦理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予第三人，且未通知聲請人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臺北仁愛路郵局335號存證信函、對話紀錄截圖、土地買賣契約書為證，足見兩造間就共有之系爭土地應如何處分存有爭執，應認聲請人就本件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必要性）：　
　  聲請人雖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公同共有，相對人不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每坪新臺幣（下同）255萬元、總價約6,500萬元出售系爭土地，且買受人以不當方式防堵聲請人之優先承買權，損害聲請人之權益云云。惟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規定，同法條第1項至第4項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其立法意旨在於兼顧共有人權益之範圍內，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以增進公共利益；同條第1項所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如為讓與該共有物，即係讓與所有權；而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例，性質上與所有權並無不同，是不動產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者，其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又依聲請人提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載系爭土地總價款為6,497萬4,000元，堪認聲請人所提分割共有物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應逾150萬元，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年，則相對人在預估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期間內參酌法定利率計算結果，不能即時取得價金可能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為1,949萬2,200元（計算式：64,974,000元×5%×6＝19,492,200元）；惟聲請人並未具體釋明若不許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損害為何，難認聲請人有何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其他相類似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況土地交易價格乃受市場行情、景氣及購買者意願等諸因素影響，時有波動，若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全部為處分，恐將造成相對人喪失出售系爭土地之最佳時機，或使兩造均蒙受不利益之情形。復參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目的在消滅共有關係，促進土地之利用，為平衡兼顧其他共有人之權利，已賦予少數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而聲請人亦已民事陳報狀稱相對人業已通知其行使優先承買權，並提出板橋站前郵局存證號碼431號存證信函為據，是聲請人本可依法行使優先購買權，難認其空言主張受有權益之損害為可採。則聲請人雖已釋明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惟就本件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等情形，則未盡釋明之責，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亦無足以補之，是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聲請人之聲請，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規定，觀其立法理由乃在保障當事人權益，並期法院為正確判斷。本件雖未令相對人陳述意見，惟本院既就聲請人提出聲請，綜觀全卷資料並職權查閱有關資訊後，做成駁回聲請之判斷，自不影響相對人權益，客觀上亦難期待相對人為聲請人有利之陳述，尚無從影響聲請人權益，縱未令相對人陳述意見，仍與前揭規定亦意旨無違，附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全字第609號

聲  請  人  陳永昇  

相  對  人  李陳昭  

            陳永昌  



            陳永富  

            陳永明  

            陳永貴  

            陳靜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

    、面積84.24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陳

    磘所有，並借名登記於相對人陳永富名下，嗣陳磘逝世，系

    爭土地經法院判決為陳磘遺產，由繼承人即兩造公同共有。

    又系爭土地部分共有人即相對人陳永昌、陳永富、陳永明、

    陳靜枝、李陳昭（下稱陳永昌等5人）於系爭土地尚未辦理

    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予第

    三人，並簽約收取三成訂金強行代繳系爭土地之土地增值稅

    ；惟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出售系爭土地並未經全體繼承人同

    意，且違反聲請人母親不得出售系爭土地之遺願，更在繼承

    程序未完成前，即逕行與買方簽約並約定移轉所有權，顯已

    違反民法第759條規定，況聲請人迄今尚未收受相對人陳永

    昌等5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渠等依土地法第34條

    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自非合法。而聲請人將提起共有物

    分割之訴，以保全對系爭土地之持分，為防止相對人陳永昌

    等5人以多數決強行移轉登記系爭土地予第三人，致聲請人

    日後無法救濟，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爰依

    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並

    聲明：㈠禁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就系爭土地為任何讓與、設

    定負擔、簽約、移轉登記、代繳稅款或其他處分行為。㈡禁

    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及其代理人就系爭土地向稅捐機關繳

    納土地增值稅或辦理任何登記、過戶或相關申請手續。㈢暫

    時維持現狀，待本件繼承登記完成或本案繼承及共有爭議確

    定前，相對人不得對系爭土地為任何處分或登記行為。

二、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

    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

    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

    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

    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

    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

    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原因，應由聲請該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

    ，苟不能釋明此情事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

    時將態之必要。是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有急迫之保

    全必要性，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其釋明之不

    足，應依具體個案，就聲請人因假處分所得利益、不許假處

    分所受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

    利益暨公益等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628號裁定意

    旨參照）。又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共有物，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係，

    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

    ，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

    物之權利。共有人就上開權利行使如發生衝突，共有人之一

    方，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

    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固非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

    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但法院應就聲請人因該處分所得

    利益、不許處分可能受有之損害暨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

    等情衡量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104年度台

    抗字第12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惟相對人陳永

     昌等5人於未辦理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

    ，出售系爭土地予第三人，且未通知聲請人等情，業據提出

    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臺北仁愛路郵局

    335號存證信函、對話紀錄截圖、土地買賣契約書為證，足

    見兩造間就共有之系爭土地應如何處分存有爭執，應認聲請

    人就本件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必要性）：　

　  聲請人雖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公同共有，相對人不得依土

    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每坪新臺幣（下同）255萬元、總價

    約6,500萬元出售系爭土地，且買受人以不當方式防堵聲請

    人之優先承買權，損害聲請人之權益云云。惟依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5項規定，同法條第1項至第4項於公同共有準用之，

    其立法意旨在於兼顧共有人權益之範圍內，促進共有物之有

    效利用，以增進公共利益；同條第1項所稱共有土地或建築

    改良物之處分，如為讓與該共有物，即係讓與所有權；而共

    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例，性質

    上與所有權並無不同，是不動產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者

    ，其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

    又依聲請人提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載系爭土地總價款為

    6,497萬4,000元，堪認聲請人所提分割共有物之訴之訴訟標

    的價額應逾150萬元，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參酌各級法

    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

    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

    年，則相對人在預估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期間內參酌法定利率

    計算結果，不能即時取得價金可能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

    為1,949萬2,200元（計算式：64,974,000元×5%×6＝19,492,2

    00元）；惟聲請人並未具體釋明若不許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

    損害為何，難認聲請人有何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

    其他相類似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況土地交易價

    格乃受市場行情、景氣及購買者意願等諸因素影響，時有波

    動，若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全部為處分，恐將造成相對人

    喪失出售系爭土地之最佳時機，或使兩造均蒙受不利益之情

    形。復參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目的在消滅共有關係，促進

    土地之利用，為平衡兼顧其他共有人之權利，已賦予少數共

    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而聲請人亦已民事陳報狀稱相對人業

    已通知其行使優先承買權，並提出板橋站前郵局存證號碼43

    1號存證信函為據，是聲請人本可依法行使優先購買權，難

    認其空言主張受有權益之損害為可採。則聲請人雖已釋明兩

    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惟就本件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

    原因，即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

    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等情形，則未盡釋明之責，雖

    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亦無足以補之，是本件並無定暫時

    狀態處分之必要，聲請人之聲請，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規定，觀其立法理由乃在保障

    當事人權益，並期法院為正確判斷。本件雖未令相對人陳述

    意見，惟本院既就聲請人提出聲請，綜觀全卷資料並職權查

    閱有關資訊後，做成駁回聲請之判斷，自不影響相對人權益

    ，客觀上亦難期待相對人為聲請人有利之陳述，尚無從影響

    聲請人權益，縱未令相對人陳述意見，仍與前揭規定亦意旨

    無違，附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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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  請  人  陳永昇  

相  對  人  李陳昭  

            陳永昌  



            陳永富  

            陳永明  

            陳永貴  

            陳靜枝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

一、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坐落臺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面積84.24平方公尺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陳磘所有，並借名登記於相對人陳永富名下，嗣陳磘逝世，系爭土地經法院判決為陳磘遺產，由繼承人即兩造公同共有。又系爭土地部分共有人即相對人陳永昌、陳永富、陳永明、陳靜枝、李陳昭（下稱陳永昌等5人）於系爭土地尚未辦理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予第三人，並簽約收取三成訂金強行代繳系爭土地之土地增值稅；惟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出售系爭土地並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且違反聲請人母親不得出售系爭土地之遺願，更在繼承程序未完成前，即逕行與買方簽約並約定移轉所有權，顯已違反民法第759條規定，況聲請人迄今尚未收受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行使優先購買權之存證信函，渠等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自非合法。而聲請人將提起共有物分割之訴，以保全對系爭土地之持分，為防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以多數決強行移轉登記系爭土地予第三人，致聲請人日後無法救濟，聲請人亦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之不足。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准許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並聲明：㈠禁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就系爭土地為任何讓與、設定負擔、簽約、移轉登記、代繳稅款或其他處分行為。㈡禁止相對人陳永昌等5人及其代理人就系爭土地向稅捐機關繳納土地增值稅或辦理任何登記、過戶或相關申請手續。㈢暫時維持現狀，待本件繼承登記完成或本案繼承及共有爭議確定前，相對人不得對系爭土地為任何處分或登記行為。

二、按於爭執之法律關係，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得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前項裁定，以其本案訴訟能確定該爭執之法律關係者為限，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爭執之法律關係，有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係指因防止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因其他情事，有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狀態之必要者而言，此必要之情事即為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應由聲請該處分之人，提出相當證據以釋明之，苟不能釋明此情事之存在，即無就爭執之法律關係，定暫時將態之必要。是衡量損害是否重大、危險是否有急迫之保全必要性，應釋明至何種程度，始得以擔保金補其釋明之不足，應依具體個案，就聲請人因假處分所得利益、不許假處分所受損害、相對人因假處分所受損害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利益暨公益等定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62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土地共有人請求分割共有物及多數共有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處分共有物，目的均在消滅共有關係，均屬共有人固有之權利，少數共有人縱提起分割共有物之訴，多數共有人並不因此即喪失其依上開土地法規定處分共有物之權利。共有人就上開權利行使如發生衝突，共有人之一方，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時，固非不得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規定，聲請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但法院應就聲請人因該處分所得利益、不許處分可能受有之損害暨相對人因該處分所受損害等情衡量之（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99號、104年度台抗字第129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爭執法律關係：

　　聲請人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公同共有人，惟相對人陳永 昌等5人於未辦理繼承登記前，即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出售系爭土地予第三人，且未通知聲請人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土地登記謄本、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臺北仁愛路郵局335號存證信函、對話紀錄截圖、土地買賣契約書為證，足見兩造間就共有之系爭土地應如何處分存有爭執，應認聲請人就本件爭執之法律關係已為相當之釋明。

　㈡本件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必要性）：　

　  聲請人雖主張系爭土地為兩造所公同共有，相對人不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以每坪新臺幣（下同）255萬元、總價約6,500萬元出售系爭土地，且買受人以不當方式防堵聲請人之優先承買權，損害聲請人之權益云云。惟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規定，同法條第1項至第4項於公同共有準用之，其立法意旨在於兼顧共有人權益之範圍內，促進共有物之有效利用，以增進公共利益；同條第1項所稱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處分，如為讓與該共有物，即係讓與所有權；而共有物之應有部分，係指共有人對共有物所有權之比例，性質上與所有權並無不同，是不動產之應有部分如屬公同共有者，其讓與自得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5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又依聲請人提出系爭土地買賣契約書所載系爭土地總價款為6,497萬4,000元，堪認聲請人所提分割共有物之訴之訴訟標的價額應逾150萬元，當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參酌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之規定，第一、二、三審通常程序審判案件之辦案期限分別為2年、2年6個月、1年6個月，合計為6年，則相對人在預估定暫時狀態假處分期間內參酌法定利率計算結果，不能即時取得價金可能發生之法定遲延利息損失為1,949萬2,200元（計算式：64,974,000元×5%×6＝19,492,200元）；惟聲請人並未具體釋明若不許定暫時狀態處分所受損害為何，難認聲請人有何為防止重大損害或避免急迫危險其他相類似情形而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況土地交易價格乃受市場行情、景氣及購買者意願等諸因素影響，時有波動，若禁止相對人就系爭土地全部為處分，恐將造成相對人喪失出售系爭土地之最佳時機，或使兩造均蒙受不利益之情形。復參土地法第34條之1立法目的在消滅共有關係，促進土地之利用，為平衡兼顧其他共有人之權利，已賦予少數共有人優先承買之權利，而聲請人亦已民事陳報狀稱相對人業已通知其行使優先承買權，並提出板橋站前郵局存證號碼431號存證信函為據，是聲請人本可依法行使優先購買權，難認其空言主張受有權益之損害為可採。則聲請人雖已釋明兩造間有爭執之法律關係存在，惟就本件應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即本件有何為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或有其他相類之情形而有必要等情形，則未盡釋明之責，雖陳明願供擔保以代釋明，亦無足以補之，是本件並無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聲請人之聲請，並無理由，不應准許。

　㈢另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4項規定，觀其立法理由乃在保障當事人權益，並期法院為正確判斷。本件雖未令相對人陳述意見，惟本院既就聲請人提出聲請，綜觀全卷資料並職權查閱有關資訊後，做成駁回聲請之判斷，自不影響相對人權益，客觀上亦難期待相對人為聲請人有利之陳述，尚無從影響聲請人權益，縱未令相對人陳述意見，仍與前揭規定亦意旨無違，附此敘明。

四、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陳威帆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3 　　日

　　　　　　　　　　　　　　　　書記官　黃文芳 



